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粤安办〔 2016) 136 号 

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近期两起烟花爆竹事故的通报 

各地级以上市安委会，顺德区安委会： 

9月份，江西、湖南接连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近期两起烟花爆竹事故的通报》（安委办 

(2016) 10 号，下称《通报》）。国庆后，将进入烟花爆竹销售旺

季，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压力倍增，为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运输、燃放各环节安全监管工作，严防事故发生，现将《通

报》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

行。 

一、高度重视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工作。各地、各有关部

门和单位要深刻吸取江西宜春“9 ・  8"、湖南彬州“9 ・  20"爆炸 



事故教训，充分认识做好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意义，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制度、

强化责任、加强管理、严格执法，把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工作

落到实处，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坚决防范烟花爆竹事故发生。 

二、全面强化旺季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结合当地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特点，迅速组织开展烟花爆

竹安全检查，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

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以及网络销售、邮寄快递

烟花爆竹行为。安全监管部门要针对烟花爆竹旺季零售点超量、

超范围经营以及批发企业违规向烟花爆竹零售点配送烟花爆竹产

品的行为，深入排查，严厉查处。公安部门要加大烟花爆竹运输

和燃放的监管和执法力度。要强化部门共同参与，协作联动，切

实做好旺季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各环节及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防范事故发生。 

三、切实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地要对辖区内

烟花爆竹零售点经营许可立即进行排查，对不符合《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65号，以下简

称《实施办法》）安全条件的零售点，特别是与居民居住场所设

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零售点，坚决不予发证；已发证而存在此类

问题的要依法吊销。同时，要督促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严格执行和

签署《烟花爆竹安全买卖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严格执行《实

施办法》、《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 ( GB 1063 1-2013 ) 、(k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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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组合烟花》 (GB19593-2015 ）等有关规定，严禁采购、销售 

含氯酸钾、礼花弹、包装标志不符合规定、组合烟花产品与包装 

（含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之间增加垫板、筒体之间安装隔板和

未张贴标识码登记流向的产品。督促零售网点强化安全经营意识，

压减经营门店和备货库房的烟花爆竹存货量，杜绝与普通商品混

放混存，确保经营安全。 

四、规范整顿烟花爆竹市场流通秩序。各地公安、安全监管

部门要加强协作，督促批发企业强化烟花爆竹流向信息管理，确

保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登记库存与仓库内实物库存数量一

致。充分发挥粤湘赣桂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平台及省

烟花爆竹流通协会等社会组织行业自律作用，对纳入诚信缺失管

理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采取限制措施，进一步规范我省烟花爆

竹流通秩序。 

五、积极营造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良好氛围。各地要进一步加

大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宣传力度，特别要充分发挥地方各主流

媒体的作用，广泛宣传非法生产、经营、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严

重危害；要建立并落实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和举报

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形成良好的“打非治违”社会氛围。

同时，推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全员安全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升烟

花爆竹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素质。宣传烟花爆竹事故和案件调查

处理结果，充分发挥典型事故和案件的警示与震慑作用。 

请迅速传达至基层安全生产委员会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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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两起烟花爆竹事故的通报

（安委办〔 2016) 10 号） 

公室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9月30日印发 

校对人：蔡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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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安委办〔2016) 10 号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近期两起烟花爆竹事故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 

近日，江西、湖南接连发生了两起烟花爆竹事故，分别是： 

2016 年9月8日19时50分左右，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潭埠

镇彩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晨泰分厂亮珠生产线发生一起燃爆事

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9月20日17时30分左右，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一六镇栏杆

岭村一处山上养鸡场内，一非法生产硝纸（供当地企业违规生产同

时引爆多个爆竹的涂有烟火药的纸片，属违禁爆炸物品）的作坊发

生爆炸，造成6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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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2起事故暴露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基础设施不

达标，“三超一改”（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等

违法违规生产作业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监管部门

复产验收工作不认真、不细致，验收流于形式；一些人员法律意识和

安全意识淡薄，非法组织生产违禁爆炸物品；个别地方人民政府打

击非法生产行为不利，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管控存在严重漏洞；

个别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违规购买非法生产的爆炸物品并生产违禁

产品。当前，烟花爆竹生产刚刚进入旺季，重点地区就连续发生事

故，暴露出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深刻吸取上述

两起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扎实做好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严

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全面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旺季安全监管工作。各地区

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烟花爆

竹生产经营旺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 2016J 95 

号），结合当地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特点，尽快完善制定并落实

本地区旺季安全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工作措施，落实监管责

任，持续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专

项整治、关闭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遗留危险性废弃物排查清理、加强

黑火药生产企业安全管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三库”达标建设等

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存在的隐患和突出问题。 

二、切实做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复产验收和复产后安全监管

工作。各地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复产验收的责

任感、紧迫感，敢于担当、严格要求、狠抓落实。要严把复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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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对不符合复产条件的企业，一律不得恢复生产。对复产验收工

作开展不力、存在失职的，要严肃问责。企业复产后，要加强日常

监管和执法检查，严禁“三超一改”行为，严禁生产超标违禁产品或

者在产品上加装超标违禁部件，严禁收购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

竹、含药半成品或者违禁产品。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要依

法给予处罚直至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进一步强化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非法生产 

经营行为是烟花爆竹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的重要内容。各 

地区要高度重视烟花爆竹“打非”工作，落实工作责任，制定有效的 

工作措施办法，不断提高“打非”工作实效。一是立即组织开展全 

面排查检查，重点检查偏僻地区的养殖场、闲置厂房、行政区域交 

界地带等可能从事非法生产、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场所，及时发 

现并坚决查处取缔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二是强化社会监 

督，在当地主流媒体公布举报电话，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加大奖励 

力度，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构建全 

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三是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和责任追 

究。对参与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依 

法从严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要吊销相关许可证；对非法生产经 

营行为构成犯罪的人员，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不 

认真开展排查，对群众举报、日常检查发现非法生产经营没有采取 

有效措施予以查处，致使非法生产经营行为长期存在的，对县乡两 

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以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分。 

四、严格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管控。危险化学品生产、使 

一3一 



用、经营企业和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必须凭相关许可证购买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必须查验购买单位相关证明，并如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

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的品种、数量、用途；严禁向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出

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信息依法报送公安

机关备案。依法严肃查处违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使用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行为，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请迅速将本通报精神传达至地方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并抓好

贯彻落实。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各省

级安委会办公室。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16 年9月23日印发 

经办人：李刚 
	

电话： 64463354 
	

共印6(）份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